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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地上的帳棚與天上永存的房屋(林後 5：1-5)： 

羅 8：22-23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、勞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

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裡嘆息，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，乃是

我們的身體得贖。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坦然無懼立志討主喜悅(林後 5：6-10)： 

1. 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，不是憑著眼見(6-7)： 

羅 10：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。 

 

 

 

 

2. 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(8-9)： 

 

 

 

 

3. 基督台前的審判(10)： 

彼前 4:17 因為時候到了，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。 

太 19:28 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這跟從我的人，到復興的時候，人子

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，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，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。 

太 25:32-33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。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，好像牧羊的分別綿

羊山羊一般，把綿羊安置在右邊，山羊在左邊。 

啟 20:11-12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；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

再無可見之處了。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座前。案卷展開了，

並且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，照他們

所行的受審判。 

太 25:21 主人說：好，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

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；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 

 

 

 



三、以敬畏主的心勸人要分辨並謹守(林後 5：11-13)： 

 

 

 

 

四、受基督愛激勵的生活(林後 5：14-15)： 

 

 

 

 

 

五、在基督裡的新創造(林後 5：16-17)： 

1. 不憑著外貌認人(16)： 

 

 

 

 

2. 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(17)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基督的使者就是使人與神和好的職分(林後 5：18-21)： 


